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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树脂）成立于 1996 年，现有职工

350 人，公司注册资金为 8100 万元，是一家以不饱和聚酯树脂、高性能建筑胶

粘剂为主导产业，集科研、生产、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天和树脂目前一期项目（4 万 t/a 不饱和聚酯树脂）于 2015 年 12 月通过竣

工环保设施验收（台环验[2015]35 号），二期项目（4 万 t/a 不饱和聚酯树脂、1.94

万 t/a 胶石王和 600t/a 固化剂）已于 2017 年 7 月通过竣工环保设施验收（台环竣

验[2017]10 号），三期项目（3.96 万 t/a 水性丙烯酸树脂、0.47 万 t/a 水性环氧树

脂、0.7 万/t/a 水性聚氨酯树脂、0.95 万 t/a 水性醇酸树脂、0.5 万 t/a 水性涂料、

0.5 万 t/a 水性胶粘剂、0.3 万 t/a 水性色浆）在建。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司拟投资

402 万元，在现有厂区实施年产 7000 吨水性聚氨酯树脂技改项目。本项目建成

后，将形成年产 7000 吨水性聚氨酯树脂的生产能力，原审批的年产 7000 吨水性

聚氨酯树脂项目不再实施。可实现销售收入 9800 万元，利税 98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

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16 号），本项目为合成树脂的生产，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4754-2017)，项目属于[C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对照《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项目属于“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 26”中“合成材料制造 265”类别，“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

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因此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 号 第

三次修正）：①第十二条。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显示屏）发布，以及其他

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所发布。②第十四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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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归纳和分析，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建设单

位还应当采取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听

取意见，并充分协商和论证。 

浙江四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官方网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行

政村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最后形

成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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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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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示载体 

2.2.1 网站公示 

1、公示时间 

2021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布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8 日。 

2、公示网址 

https://www.chinaresins.com/ 

3、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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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示栏张贴公示 

我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在土城村（团横）行政村公

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的现场照片见附件一。 

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内，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

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的意见。 

3 深度公参情况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单位未进

行深度公参（如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原件由我单位存档，以备今后

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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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5.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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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示照片 

团横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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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承诺函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我公司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浙江天

和树脂有限公司年产 7000 吨水性聚氨酯树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的公众参与工作，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本公司对所出具的《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司年产 7000 吨水性聚

氨酯树脂技改项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

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单位：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 年 4 月 6 日 

 

 


